
序

号
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1

云 南 文 冶

有 色 金 属

有 限 公 司

年 产 3000

吨 聚 酯 催

化 用 乙 二

醇锑项目

项目名称：云南文冶有

色金属有限公司年产

3000 吨聚酯催化用乙

二醇锑项目

建设单位：云南文冶有

色金属有限公司

建设性质：新建。

建设地点：文山马塘工

业园区云南文冶有色

金属有限公司总厂内。

用地面积 2500m2，均在

（一）废气

本项目废气主要包括三氧化二锑料仓投料粉尘，乙二醇储罐、蒸馏釜、

母液蒸馏罐处溢出的气态乙二醇和水蒸气，生物质有机热载体炉烟气。

1、有组织废气

（1）投料 Sb2O3 粉尘

项目生产中的使用的三氧化二锑为粉状，本项目原料用罐车从三氧化

二锑生产项目的产品仓库中将其密封运至反应釜旁原料仓，管道密封

输送至原料仓进行投料，在投料的过程中均匀的注入乙二醇，无组织

粉尘产生，仅有少量的有组织三氧化二锑粉尘产生，本项目三氧化二

锑用量为 2100t/a，则项目粉尘产生量为 0.21t/a，环评要求建设方在

三氧化二锑料仓设置的袋式收尘器（收尘效率大于 99.9%）收集，收集



企业原有占地范围内。

主要建设内容：新建标

准化厂房 2400m2，附

属设施 930m2，拟购置

聚酯催化用乙二醇锑

生产设备建生产线 2

条，单线年生产能力

1500t。项目建设内容

主要有主体工程、配套

工程、公用工程、依托

工程、环保工程等。

工艺流程：以乙二醇和

三氧化二锑为原料，按

的 Sb2O3 粉尘可回用于生产，少量粉尘经设置的 18m 高排气筒有组织

排放。Sb2O3 粉尘排放量约为 0.00021t/a，0.000026kg/h，排放浓度为

0.013mg/m3，可满足《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31573-2015）

及其修改单表 3 中的排放限值中锑及其化合物排放浓度限值≤4mg/m3

的要求。

（2）生物质有机热载体炉烟气

项目生产过程中设置 2 台生物质有机热载体炉为项目反应釜提供热

能，机热载体炉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为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，

采用低氮燃烧并经湿式除尘器（水浴除尘）（处理效率可达 50%）处理

后，通过 1 根不低于 30m 高排气筒有组织排放。生物质有机热载体炉

烟气各污染物颗粒物、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为

33.61mg/m3、114.26mg/m3、137.12mg/m3，可满足《锅炉大气污染物

排放标准》(GB13271-2014）表 2 燃煤锅炉排放限值中颗粒物排放浓



照一定比例，加入至反

应釜中在高温、负压和

搅拌的工艺条件下，促

使三氧化二锑与乙二

醇发生反应，生成乙二

醇锑，投料反应、过滤、

结晶、离心分离、真空

干燥、包装的产品。

产品方案：年生产聚酯

催 化 用 乙 二 醇 锑

3000t。

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：

本项目劳动定员30人，

度限值≤50mg/m3，SO2 排放浓度限值≤300mg/m3，NOx 排放浓度限值

≤300mg/m3 的要求。

据环评预测，项目正常情况下有组织排放废气叠加背景值后可达到

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要求，不会改变区域环境空气质量，对区域大

气环境影响可接受。

无组织废气

项目乙二醇储罐及反应产生的水蒸气中会伴有一定量的气态乙二醇，

产生量约为 2.53t/a，0.319kg/h，以非甲烷总烃计，为无组织排放。据

环评预测，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排放满足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

制标准》（GB37822-2019）及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16297-1996）相关要求。

卫生防护距离和大气防护距离：环评提出，本项目不设置大气防护距

离，卫生防护距离为厂区周围 100m，该范围内不得有居民点、医院及



工作人员食宿依托企

业总厂现有办公生活

设施。项目实行三班三

运转制，每班工作 8 小

时，年生产天数为 330

天。

项目投资：本项目总投

资 3000 万元，其中环

保投资 128.5 万元，占

总投资的 4.28%。

学校等环境敏感点，经环评调查该范围内无大气环境敏感点，可以满

足卫生防护距离设置要求。

（二）废水

（1）生产车间地面清洗废水

企业采用拖把对生产车间地面进行清洁，产生的车间清洁废水为 4m3/

次、264m3/a。生产车间地面清洁废水经设置的沉淀池收集沉淀后经管

道排至脱硫系统废水处理站（处理规模 20m3/d，采用石灰+铁盐法）后

回用作脱硫系统补水，不外排。本次项目拟新建有一座应急水池 1 个

（100m3），位于乙二醇锑生产车间内，发生废水事故排放时，及时将

废水引入事故收集池内暂存。本项目废水产生量小，应急池可容纳本

项目事故发生时产生的废水。

（2）湿式除尘器废水

项目湿式除尘器设备需每月清理一次，年清理 12 次，每次清理损耗水



量约为水池水量的 20%，将湿式除尘器水池水抽入项目设置的循环沉清

池（3 级沉清）内沉淀后回用，无废水外排。

( 3 ）蒸馏水：项目在生产过程中会将大部分水蒸汽冷凝后回落于冷

凝回收器中，冷凝液通过真空泵泵入蒸馏罐中。冷凝液含有水和乙二

醇，由于水的沸点为 100℃，而乙二醇的沸点为 197.4℃，通过将蒸馏

罐中的冷凝液在减压环境下升温至 100℃左右，不断地循环进行三次，

将冷凝液中的水分完全分离出来，通过冷凝形成蒸馏水，而剩余的乙

二醇返回生产工序。因水蒸气分离出来时还达不到乙二醇的沸点，因

此，水蒸气中含有的乙二醇浓度较少，根据乙二醇物料平衡图可知，

蒸馏水中的乙二醇量为 0.023t/a，项目产生的蒸馏水量为 739.38t/a

（2.24m3/d），则乙二醇在蒸馏水中的占比为 0.003%，含量较小。经冷

凝形成的蒸馏水为清净下水，作为补水返回冷凝循环系统中，不外排。

（4）冷却水：本项目在蒸馏罐和结晶釜生产过程中均需要冷却水冷凝，



冷却水位于设备的夹套中，经收集后排入循环水池中循环使用不外排。

（5）生活污水

项目新增员工 30 名，新增生活污水产生量 2.88m3/d，其中食堂污水产

生量按照生活污水的 20%计，即 0.576m3/d，食堂污水经隔油池处理后，

与其余生活污水一并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园区市政污水管网，进入园

区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
（三）固体废物

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导热油及导热油桶、滤渣、废滤纸及

残渣、包装废物、次品、生物质有机热载体炉炉灰、湿式除尘器尘泥、

生活垃圾。

（1）导热油及导热油桶

生产过程中反应釜需要的热源由夹层中的导热油提供，导热油通过生

物质有机热载体炉加热后输送到反应釜夹层中提供反应所需的热源。



导热油一次性加入，五年更换一次，中间不需要补给，更换量约为 1t/

次，更换出来的导热油及油桶采用密闭油桶贮存后暂存于企业现有危

废暂存间内，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置。

（2）滤渣、废滤纸及残渣

产品过滤、母液蒸馏回收后会有少量的含铅、砷等杂物产生，产生量

为 0.27t/a，采用专用容器收集后返回企业现有精炼车间生产线作为原

料回用利用。

（3）包装废物

本项目成品使用包装纸和包装袋打包入库，使用过程中会产生一定包

装废物袋，产生量约为 1t/a，主要为废弃包装纸和废弃包装袋等，经

统一收集后定期清运至马塘镇垃圾集中收集点统一处置。

（4）次品

项目在生产过程中无不合格产品，只存在次品，产生量约为 3t/a，次



品卖给要求不高的客户 。

（5）生物质有机热载体炉炉灰

项目锅炉房每年消耗生物质燃料量 1980t/a，类比同类项目，生物质燃

烧固废炉灰按 10%计算产生量约 198t/a，集中收集后定期提供给周边

农户还田。

（6）湿式除尘器尘泥

项目生物质锅炉烟气经湿式除尘器进行处理，湿式除尘器收集烟尘（颗

粒物）量约为 0.495t/a，清掏含水率按 60%计算，则尘泥量为 1.24t/a，

集中收集后定期提供给周边农户还田 。

（7）生活垃圾

生活垃圾产生量约 9.9t/a，定期清运至马塘镇垃圾集中收集点统一处

置。

建设单位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并采取厂房隔声、空压机减振、风机消声



等措施，确保厂界噪声达标。

根据预测结果，企业总厂厂界昼间噪声排放能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

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 类区标准（昼间 65dB（A））的

要求；厂界夜间噪声排放能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3 类区标准（夜间 55dB（A））的要求。

（五）土壤

本项目为污染影响型建设项目，项目对土壤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主要

为废水和废气，主要污染物为 Sb 重金属污染物。由于本项目生产车间

地面清洁废水经处置后回用，不外排，正常情况下不会对厂区和周边

土壤环境造成漫流或入渗影响。工程对土壤环境的影响主要为废气排

放后沉降对厂区和周边土壤环境造成的影响。据环评预测，项目投产

后 10 年内，厂区用地范围内各项重金属污染物浓度不会超过《土壤环

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



中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标准。厂区周边耕地表层土壤（坝心村东侧耕

地和马过河右岸耕地）各项锑污染物浓度不会超过《土壤环境质量农

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15618-2018）中农用地土

壤污染管制值标准。通过加强废气处理措施，采用布袋除尘器、无组

织排放源控制等措施，土壤环境影响在可控范围内。

（六）地下水

厂区处于区域地下水的径流区，单元内地下水主要靠大气降水补给，

地下水总体向厂区外北部下游马过河地表水排泄。项目厂区位于马过

河南部第一层山脊线南侧，厂区地形呈东北高南西低。厂区孔隙水和

裂隙水受大气降水补给，地下水径流方向与地表径流方向基本一致，

受地形影响厂区地下水径流由东北向南西方向排泄，经厂区西南部低

洼地带后，沿厂区西北沟箐，最终排泄进入马过河地表水。

项目区周边的水源井主要有位于厂区西部 1.18km 的新开田抗旱应急



井和厂区北面约 620m 处的路梯村地下水出水点。新开田抗旱应急井目

前主要供新开田村烟苗灌溉，无饮用功能。路梯村地下水出水点位于

项目区地下水下游，为项目区地下水排泄区，该泉现状无开发利用。

由于本项目生产车间地面清洁废水产生量较少，污染物含量较少，环

评要求建设方在项目车间内设置一个 10m3 的沉淀池，生产车间地面清

洁废水经设置的沉淀池收集沉淀后经管道排至脱硫系统废水处理站

（处理规模 20m3/d，采用石灰+铁盐法）后回用作脱硫系统补水，不外

排。本项目地下水质的影响主要为生产车间地面清洁废水处理过程中

的下渗对地下水的影响。

正常排放情况下，企业现有生产废水的收集和循环利用全都通过管道、

循环水池、沉淀池，不直接和地表联系，不会通过地表水和地下水的

水力联系而进入地下水从而引地下水水质的变化。微量废水在下渗过

程中通过土壤对污染物的阻隔、吸收和降解作用，污染物浓度会进一



步降低，即使有微量废水渗入地下水后对区域内地下水的水质影响也

很微弱，不会改变区域地下水的现状使用功能。

事故情况下，项目生产车间地面清洁废水事故排放可能对地下水造成

影响，主要影响方式有脱硫洗涤废水循环水池底破损，导致池内污水

通过裂口渗入地下影响地下水水质。项目依托的企业现有脱硫循环水

池大部分为地上池，因此，废水事故响应时间按 1 天考虑。据预测，

非正常情况下， 企业产生的生产废水中的锑等重金属污染物将沿地下

水流方向向下游迁移，而且随着迁移距离的变长，污染物浓度峰值逐

渐变小，在连续渗漏 100d 情况下，下游锑超标距离为 38m ，在连续

渗漏 1000d 情况下，下游锑超标距离为 120m 。根据上述预测，由于

脱硫系统区包气带土壤为厚 9.1~12.4m 的 T1y 粘土，微弱透水，渗透

系数较低（K＝5.0×10-6cm/s），即使脱硫循环水池发生泄漏事故，在

连续泄漏 100d 和 1000d 后，最大影响范围仅为 38m 和 120m，对周边



地下水环境影响有限。企业厂内现有 1#地下水监测井位于脱硫系统下

游约 250m，本项目选取该点监测数据进行预测。最大预测期限取 20

年（7300 天），根据预测，企业废水在泄漏 4301 天后在厂区下游 1#

监测井能监测到 Sb 超标，其他预测因子在 7300 天以上才能监测到超

标。

地下水防治措施：（1）采取分区防渗措施。生产车间防渗层防渗要求

为等效厚度≥6m，渗透系数≤1.0×10-7cm/s 黏土层的防渗性能。（2）

对厂区地下水定期开展自行监测。3 个地下水监测井分别为 1#监测井：

新开田抗旱应急井（厂区西南约 1.18km），作为对照监测点。4#监测

井：厂区地下水监测井（厂区内西南面），作为跟踪监测点；5#监测

井：路梯村地下水出水点（厂区北面约 620m），作为跟踪监测点。

根据环境影响分析，项目采取上述措施后，项目废水对地下水环境的

影响可接受。



（七）环境风险

本项目可能引发环境风险的事故类型为废气泄漏以及水池泄漏，项目

建设单位必须继续落实好现有的各项环保措施，本项目建设过程必须

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的“三同时”和污染控制措施的“三同时”，生产

运行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各项风险防范措施，从风险防范、事故处置、

应急预案三个层面制定并建立、健全和完善风险防范及管理体系，才

能有控制风险事故的发生，保障周边环境和公众的安全。严格落实“报

告书”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，本项目的环境风险是可控制的。

二、评估结论

《报告书》编制基本规范，评价结论明确、可信，可作为本项目环境

管理的依据。

本项目生产聚酯催化用乙二醇锑生产为专用化学产品制造，属《2017

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中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-2669 其他专



用化学产品制造。对照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（2019 年本）、应

急管理部《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》（第一

批）、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《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、设备目录（2016

年）》和《淘汰落后安全技术装备目录（2015 年第一批）》，项目不

在限制类、禁止类和淘汰类范围内。且项目已取得投资项目备案证，

因此，本项目符合现行的国家和地方现行产业政策要求。项目已经取

得备案证，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；符合《关于加强高耗能、高排放

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》；符合《云南省有色金属工

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实施方案》；符合《文山市重金属污染防治“十

三五”规划》；项目建设不违背地方生态保护、环境质量、资源利用

和生态环境准入要求，总体符合《文山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文山州“三

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文政发〔2021〕24 号）

相关要求。



对照规划实施范围，本项目所在地不在文山市城市总体规划范围内，

符合《文山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4-2030 年）》。本次项目不设工业

炉窑，根据调查，企业已对现有工业炉窑进行改造升级，减少废气无

组织排放，企业现有有组织排放口（DA001-003）均可达标排放，因此，

项目与《关于印发文山州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不冲突。本项目位于文山市马塘镇新开田村（马塘工业园区新开田冶

金工业片区），云南文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，项目符合《文

山马塘工业园区总体规划[修改]（2012-2025）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及其

审查意见的要求，企业生产区选址布局符合《文山马塘工业园区总体

规划》中新开田冶金工业片区产业布局和用地规划，符合马塘工业园

区入驻企业相关产业政策要求。

本项目为企业产业链延伸项目，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以及环境保

护政策，符合文山市城市总体规划和马塘工业园区规划，符合《云南



省有色金属工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实施方案》和《文山市重金属污

染防治“十三五”规划》等。

（三）环境影响评估结论

项目采用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经济技术可行，能有效降低各类污染物

排放，项目运营期生产废水不外排，生活污水、生产废气、噪声均可

实现达标排放，各类固废均得到合理处置，经环境影响预测，项目的

建设不会改变导则区域环境功能，项目环境风险可控。

只要项目在运营过程中，认真落实建设单位既定的污染防治措施和本

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，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，本项

目建设是可行的。


